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簡上字第95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林進興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江昊緯律師

            王仁佑律師

            潘建儒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不服本院113年度交簡字第

991號，民國113年8月9日第一審判決（偵查案號：113年度速偵

字第79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林進興犯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累犯，處有期徒刑陸

月，併科罰金新臺幣陸萬元，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

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

林進興於民國113年7月15日15時許，在臺北市大安區安東街某處

工地內飲用啤酒後，仍基於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故意，

於同日17時許，駕駛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於平行市民大道

車道、人行道內側之私人土地，適員警管大富於臺北市大安區市

民大道3段與安東街口前執行交通取締勤務，因林進興將車駛近

道路至緊鄰管大富停放公務機車處即停止，管大富遂行至林進興

車旁與林進興詢問有無需要移車，林進興見狀搖下車窗，管大富

因之察覺林進興散發酒氣，於同日17時31分許，經警測得其呼氣

所含酒精濃度為每公升0.26毫克。

　　理　　由

一、證據能力之說明：

　㈠供述證據之部分：

　　被告林進興暨其辯護人就113年10月1日準備程序之陳述認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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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據能力，然本院未予引用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證據，

就證據能力之部分不予說明。

　㈡非供述證據之部分：

　⒈警察對於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交通工

具，得予以攔停並採行下列措施：一、要求駕駛人或乘客出

示相關證件或查證其身分。二、檢查引擎、車身號碼或其他

足資識別之特徵。三、要求駕駛人接受酒精濃度測試之檢

定，警察職權行使法第8條第1項定有明文。警察為制止或排

除現行危害公共安全、公共秩序或個人生命、身體、自由、

名譽或財產之行為或事實狀況，得行使警察職權行使法規定

之職權或採取其他必要之措施。警察依前項規定，行使職權

或採取措施，以其他機關就該危害無法或不能即時制止或排

除者為限，警察職權行使法第28條定有明文。前開所指「行

使職權或採取措施」，並未排除遇有酒精濃度測試之必要而

實施酒精濃度測試之情形。為維護人車安全，警察職權行使

法雖然於第8條規定員警在一定條件下可以攔停交通工具並

對駕駛人為酒精濃度測試，然從警察職權行使法之立法目的

在保障人民權益，維持公共秩序，保護社會安全以及整部法

律之體例、相關規定來看，不得解釋該規定針對員警對人民

實施酒精濃度測試有明示其一，排除其他之意。是以員警在

偶然發現行為人有酒後駕駛等犯罪嫌疑時，倘依當時客觀情

狀，已有行為人犯罪之合理依據，為制止、排除現行危害公

共安全之行為，依警察職權行使法第28條之規定，於必要時

得要求行為人為呼氣酒精濃度測試，尚不得以行為人無同法

第8條之情形，即謂員警對行為人所為之酒精濃度測試違反

正當法律程序（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703號判決意旨

參照）。

　⒉被告車輛停放於市民大道3段車道、人行道內側，管大富亦

將公務機車停放該處較鄰近安東街馬路處，被告先有自其原

停放位置朝員警公務機車方向駛近，駛至緊鄰管大富停放機

車處停止，管大富向被告詢問有無需要移車，被告將車窗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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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管大富即聞到被告身上酒氣，遂請被告下車，並請被告

出示身分證件，嗣被告友人提供飲用水供被告飲用，再以酒

精檢知器對被告進行檢測，檢知器顯示有酒精反應，管大富

再以酒精檢知器對被告實施檢測3次均顯示有酒精反應，最

終由另名員警將酒精測試器送抵現場並實施酒精呼氣測試，

於113年7月15日17時31分許，測得被告吐氣所含酒精濃度為

每公升0.26毫克等情，已據證人即員警管大富證述明確（本

院113年度交簡上字第95號卷【下稱本院卷】第177-188

頁），並有勘驗該路段監視錄影器畫面及行車紀錄器畫面之

勘驗筆錄在卷可憑（本院卷第174-177頁）。

　⒊從而，員警管大富僅係因避免公務車輛受損、擬使被告能輕

易將車輛駛入車道而走近被告，且被告亦自陳其係將車輛移

動到路口吹冷氣等語（本院卷第190頁），可見被告既於駕

駛上開車輛至安東街與市民大道路口旁「停等」時，始為員

警偶然發現疑似酒後駕駛，即無警察職權行使法第8條「攔

停」規定之適用。且被告僅暫時停車、車輛尚發動中，可以

合理推測除非有其他意外，被告即將於市民大道及安東街車

流較緩和後再度行駛，則員警於發覺被告散發酒氣後即要求

施以酒測，自屬制止、排除現行危害之必要行為，核與警察

職權行使法第28條之規定相合，不得拘泥於員警必須在「已

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予

以「攔停」等情形下始得實施酒測，否則無異使員警在知悉

危害公共安全之行為即將繼續發生時毫無作為，難為事理之

平。況員警對人民實施酒精濃度測試，其干預人民之權益為

行動自由、資訊自主、隱私權等私人權益，該等權利之拋棄

尚無損於公益，權利人本得予以處分、抛棄，而員警於酒測

時並未對被告施以強制力，嗣被告始以合格之呼氣酒精測試

器測得被告吐氣所含酒精濃度，並據以製作酒精測定紀錄表

及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上

開證據即屬員警合法取得，均有證據能力。

　⒋本判決所引用之其餘非供述證據部分，與本案均有關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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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無證據證明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以不法方式所取

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當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認有於案發當日15時許飲用罐裝啤酒3瓶，並

駕駛車輛離開原停放工地外圍而於市民大道及安東街口停等

時遭員警查獲等情，惟辯稱：我沒有開到道路上，只是在停

車場吹冷氣等語；辯護人為其辯護稱：員警違法攔查且酒精

呼氣測試數值容有誤差或可能係檳榔造成等語，而認不構成

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等語，經查：

　㈠前開犯罪事實，已經被告於警詢及偵訊時自白（臺灣臺北地

方檢察署113年度速偵字第796號卷【下稱偵字卷】第19-22

頁、第46頁）明確，核與管大富之證述（本院卷第177-188

頁）大致相符，且有勘驗該路段監視錄影器畫面及行車紀錄

器畫面之勘驗筆錄（本院卷第174-177頁）、酒精測定紀錄

表、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

（偵字卷第27頁）、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吐氣酒精濃度檢測程

序暨拒測法律效果確認單（偵字卷第25頁）、財團法人工業

技術研究院呼氣酒精測試器檢定合格證書（偵字卷第23頁）

等件在卷可憑，是被告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可以採

信。

　㈡被告暨其辯護人雖於本院以前詞置辯，然查：

　⒈酒精測試器檢驗合格且使用方式正當：

　⑴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依度量衡法第14條、第16條之授權，訂定

公告「酒測器檢定檢查技術規範」，作為「酒測器檢定檢查

技術性事項」之合格判準（見酒測器檢定檢查技術規範第6

點-呼氣酒精測試器之檢定程序、第7點-呼氣酒精分析儀之

檢定程序）。另依《度量衡器檢定檢查辦法》第3條所臚列

應經檢定檢查之法定度量器種類繁多，故經濟部標準檢驗

局，乃就各式度量衡器訂定公告各類《檢定檢查技術規

範》，該等度量衡器，概有「器差」、「公差」等規定，以

作為技術性檢定檢查之依循。從上開「度量衡法規」所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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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系，可知「檢定公差」、「檢查公差」規範之作用與目

的，在於「（酒測器）檢定檢查程序」之判準，限定在如何

之條件下，得判定「受檢法定度量衡器」合格，而不在於

「具體個案」指示「度量衡器」是否存有科學極限之可能誤

差。是「檢定公差」、「檢查公差」之適用範圍，自不應及

於公務實測之具體個案。再者，《酒測器檢定檢查技術規

範》為了檢覈確認受檢酒測器「器差」是否在法定允許範圍

內之目的，乃有「公差」之抽象容許規範設計，以資為所有

公務檢測「酒測器」受檢程序之依循，然此並非謂凡經檢定

檢查合格之酒測器，於供具體個案之公務實測時，尚普遍存

有此等範圍內之可能誤差。是凡經檢定檢查合格之酒測器，

既已考量並確認法定所允許之器差（在上開檢定檢查技術規

範第6點-呼氣酒精測試器之檢定程序、第7點-呼氣酒精分析

儀之檢定程序，二者，均已要求應符合技術規範之表2準確

度公差，見酒測器檢定檢查技術規範6.3及7.3），則在供具

體個案實際測試時，如無儀器故障，操作失誤或有相反事證

之情況下，即不容再否定其量測數值之準確性。故而，酒測

器暨其測試結果，於刑事訴訟程序上之資格（證據能力）與

價值（證明力），如合於度量衡相關法規之驗證（即經檢定

檢查合格者），則就「儀器本身之器差」在法定允許範圍內

一節，既經校驗並認證無訛，而有可信之堅實基礎，於具體

個案之證據評價時，即不應再回溯去考量「儀器本身之器

差」，始與整體規範意旨契合。從而，呼氣酒精測試器及分

析儀公差值之容許值，係在於說明該儀器須經測定符合該公

差值，使合乎標準，方得用以進行檢測，尚不得認檢驗合格

之儀器設備，必存有必然之誤差值；亦非該儀器檢測之結

果，須考量公差值，故自不允許執行酒測之公務員，自行加

上公差之可能最大值，以作為呼氣酒精濃度之最大值而為不

利行為人之認定，同理，亦不容許行為人以實際測得數值減

去公差之可能最大值，作為其酒測值，否則，顯違背以「合

格」科學儀器取得證據資料之立法本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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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⑵經查，員警持以對被告實施酒測之SUNHOUSE廠牌AC-100型號

電化學式呼氣酒精測試器，係經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委託財團

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檢定合格，有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呼氣酒精測試器檢定合格證書附卷可證（偵字卷第23頁）。

而被告測得之呼氣酒精濃度數值既為每公升0.26毫克，已達

每公升0.25毫克之法定刑罰標準，復查無酒測器有儀器故障

或操作不當之異常情況，自係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

之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是此部分之辯解，難認可

採。

　⒉嚼食檳榔後已經漱口不致影響結果：

　⑴一般檳榔業者為控管製造成本，未必會在檳榔中特別加入酒

精成分之物質，被告本案為警查獲前縱有食用檳榔，惟不能

肯定其所食用檳榔確實有添加酒類。又縱使檳榔業者於製作

檳榔材料石灰中，或摻有微量高粱酒或米酒等酒精成分，惟

石灰僅係配料，純為提高檳榔風味，每顆檳榔摻入石灰之數

量甚微，否則無疑徒增製造檳榔成本，何況酒精燃點低、揮

發性強，摻入酒類的石灰經過攪拌及沉澱與靜置程序，市售

檳榔幾均已放置讓酒精揮發殆盡後始售出，可知檳榔之配料

石灰，縱有加入酒類調配，然經揮發後，酒精成份幾乎不存

在，一般購買者嚼食檳榔時所感受到者乃酒精揮發後伴隨檳

榔之香味而已，此乃一般人理解之生活經驗及化學原理。

　⑵依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19條之2第1

項第2款規定「詢問受測者飲用酒類或其他類似物結束時

間，其距檢測時已達15分鐘以上者，即予檢測。但遇有受測

者不告知該結束時間或距該結束時間未達15分鐘者，告知其

可於漱口或距該結束時間達15分鐘後進行檢測；有請求漱口

者，提供漱口。」上開規範目的乃在避免受測者甫飲用酒類

或其他類似物結束，可能因口腔內仍有酒精成分殘留影響吐

氣酒精濃度檢測結果，故要求與飲用酒類或其他類似物結束

時間相距15分鐘之間隔，使受測者可將該酒精成分殘留物自

然吞嚥代謝，或在未達15分鐘之情形下，使受測者得以漱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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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方式將該酒精成分殘留物去除，藉此確保檢測所得數值係

來自體內循環系統運作後的吐氣酒精而不致受殘留口腔之酒

精成分所影響。本案被告於警詢時陳稱：於我吐氣實施酒精

測試前，有飲用礦泉水漱口等語（偵字卷第21頁），復參以

被告於「確認飲酒時間」欄勾選「確已飲酒或服用其他含有

酒精成分物（食）品（如蜂膠、感冒糖漿、漱口水、薑母

鴨、燒酒雞）結束已滿（含）15分鐘、已漱口」並簽名，另

被告於酒精呼氣測試前確有飲用礦泉水，有前開吐氣酒精濃

度檢測程序暨拒測法律效果確認單、本院勘驗筆錄附卷可

查，足見被告於接受酒測前確有先以礦泉水漱口，員警實施

檢測酒精濃度程序與上開處理細則規定之法定程序相符。基

此，縱使被告所食用之檳榔，仍殘存有微些酒精成分，致使

口腔內留有酒精，然被告於接受酒測前已先以飲用水漱口，

在口腔內所留酒精已因漱口而將之清除，衡情不可能因口腔

內仍有酒精成分殘留影響吐氣酒精濃度檢測結果。從而，被

告以嚼食檳榔為辯，無以採信。

　⒊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不限行為人行駛於道路：

　⑴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之「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

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零五毫克以

上」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罪，一般咸認為保障民眾行的安

全，係採抽象危險犯之概念，只要駕駛人之血液及呼氣酒精

濃度逾越上述標準而駕車，即認屬公共危險行為，構成本

罪，既為保障民眾行的安全，則只要現實上民眾人車有進

出、通過、佇立、停車等使用、往來可能之地點，均包含在

內，不以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條第1款所規定之道路

（即公路、街道、巷衖、廣場、騎樓、走廊或其他供公眾通

行之地方等處所）為限，供他人使用之停車場、空地，縱屬

私人土地，亦包含在內。

　⑵本案被告駕車之位置係道路、人行道旁之私人土地，而該處

係工地鐵圍欄外之空地，有多部車輛停放，並無法隔絕一般

民眾任意進出，且未見工地派員駐點看管，足見被告行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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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土地非屬於完全與外界隔絕，而為一般民眾均得以自由

通行之情形，是被告於飲酒後未待酒精代謝即於該處駕駛動

力交通工具，自有碰撞他人人車之危險性，自含括在抽象危

險犯之概念內，而成立本罪。被告指私人道路不構成犯罪等

語，當無可採憑。

　㈢駁回調查證據、停止審判之聲請：

　　辯護人固請求調閱秘錄器以證明員警攔查程序合法（警察職

權行使法第6條、第8條）、已提起行政訴訟應停止審判等

節，然本院既已認定被告係於暫時停車吹冷氣之際，因員警

詢問有無移車必要方偶然察覺被告散發酒氣，且員警亦無對

其施以強制力，與警察職權行使法第6條、第8條難認相關，

是就此部分當無再予調查之必要。又民事或行政法律關係與

刑事本案無涉，或得由刑事法院本於審判獨立認定者，無庸

停止刑事案件審判程序之進行，本案被告既非因違反道路交

通安全規則遭攔查、臨檢而查獲，並已認定如前，辯護人聲

請停止審判，並無理由。

　㈣綜上，被告暨其辯護人前開所辯，均不足採。本案事證已經

明確，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罪名：

　　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不能安全駕駛

動力交通工具罪。

　㈡累犯：

　　被告前因公共危險案件，經臺灣基隆地方法院以109年度交

簡上字第32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5月確定，於110年4月29日

易科罰金執行完畢，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

憑（本院卷第168頁），可見被告係於受有期徒刑執行完畢

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而檢

察官已明確於審理時表明被告於90年、94年、109年均有酒

後駕車之公共危險案件前案，且有前開構成累犯之前案科刑

紀錄，已構成累犯，且被告並無悔悟，更指責執法人員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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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請審酌原審判決是否不當等語（本院卷第193頁），檢

察官、被告及辯護人就其前案紀錄表之記載均無意見（本院

卷第193、194頁），是檢察官已就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主張

及舉證，並具體指明被告具有應加重其刑之事由，本院審酌

被告前後所犯本案與前案，均為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

案件，罪質相同，顯見被告未因前案刑罰執行後有所警惕，

對刑罰之感應力顯然薄弱，有加重其刑之必要，暨本案情節

無罪刑不相當或違反比例原則之情形，依司法院釋字第775

號解釋意旨，本院認應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

　㈢撤銷改判之理由：

　⒈原審以被告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查，被

告有前述構成累犯之前案紀錄，已經檢察官於本院審理時就

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主張及舉證，並具體指明被告具有應加

重其刑之事由，原審未及認定是否合於刑法第47條第1項累

犯之規定，亦未敘明是否加重其刑，容有未洽。被告以前詞

否認犯行，提起上訴，雖無理由，但原判決既有前述可議之

處，即應由本院予以撤銷改判。

　⒉本院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酒後不開車」之觀念，

為近年來學校教育、政府宣導及各類媒體廣為頻繁介紹傳達

各界，被告對於酒後駕車對一般往來之公眾具有高度危險性

及違法性，理應知之甚詳，竟於飲用酒精飲料後，未考量自

身年齡及身體代謝情形，於已達酒精呼氣濃度每公升0.26毫

克之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情況下，仍駕駛自用小客

車，其行為全然罔顧用路人往來安全，幸未有肇事情形，所

為應予非難。除上開犯罪情狀外，被告於犯後否認犯行，欠

缺作為有利於被告之審酌因素。除構成累犯之酒駕前科外，

尚有數次酒駕犯行，有前述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證，另審酌被

告國小畢業之智識程度，現為水電工月薪約新臺幣5萬元，

與妻小同住，需要扶養岳父、照顧大姨子等語（本院卷第

193頁）等一般情狀，綜合卷內一切情形，量處如主文所示

之刑，並分別諭知有期徒刑易科罰金及罰金易服勞役之折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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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又本院所量處之前開刑度雖較原判決為重，然此係因

原判決漏未依刑法第47條規定加重其刑之適用法條不當而撤

銷，依刑事訴訟法第370條第1項但書規定，即不受同條項前

段所定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拘束，併予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

第3項、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

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珮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周慶華到庭執

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2　　日

　　　　　　　　　刑事第十庭　審判長法　官　曾名阜

　　　　　　　　　　　　　　　　　　法　官　陳柏嘉

　　　　　　　　　　　　　　　　　　法　官　黃瑞成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李佩樺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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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簡上字第95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林進興




選任辯護人  江昊緯律師
            王仁佑律師
            潘建儒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不服本院113年度交簡字第991號，民國113年8月9日第一審判決（偵查案號：113年度速偵字第79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林進興犯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累犯，處有期徒刑陸月，併科罰金新臺幣陸萬元，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
林進興於民國113年7月15日15時許，在臺北市大安區安東街某處工地內飲用啤酒後，仍基於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故意，於同日17時許，駕駛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於平行市民大道車道、人行道內側之私人土地，適員警管大富於臺北市大安區市民大道3段與安東街口前執行交通取締勤務，因林進興將車駛近道路至緊鄰管大富停放公務機車處即停止，管大富遂行至林進興車旁與林進興詢問有無需要移車，林進興見狀搖下車窗，管大富因之察覺林進興散發酒氣，於同日17時31分許，經警測得其呼氣所含酒精濃度為每公升0.26毫克。
　　理　　由
一、證據能力之說明：
　㈠供述證據之部分：
　　被告林進興暨其辯護人就113年10月1日準備程序之陳述認無證據能力，然本院未予引用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證據，就證據能力之部分不予說明。
　㈡非供述證據之部分：
　⒈警察對於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得予以攔停並採行下列措施：一、要求駕駛人或乘客出示相關證件或查證其身分。二、檢查引擎、車身號碼或其他足資識別之特徵。三、要求駕駛人接受酒精濃度測試之檢定，警察職權行使法第8條第1項定有明文。警察為制止或排除現行危害公共安全、公共秩序或個人生命、身體、自由、名譽或財產之行為或事實狀況，得行使警察職權行使法規定之職權或採取其他必要之措施。警察依前項規定，行使職權或採取措施，以其他機關就該危害無法或不能即時制止或排除者為限，警察職權行使法第28條定有明文。前開所指「行使職權或採取措施」，並未排除遇有酒精濃度測試之必要而實施酒精濃度測試之情形。為維護人車安全，警察職權行使法雖然於第8條規定員警在一定條件下可以攔停交通工具並對駕駛人為酒精濃度測試，然從警察職權行使法之立法目的在保障人民權益，維持公共秩序，保護社會安全以及整部法律之體例、相關規定來看，不得解釋該規定針對員警對人民實施酒精濃度測試有明示其一，排除其他之意。是以員警在偶然發現行為人有酒後駕駛等犯罪嫌疑時，倘依當時客觀情狀，已有行為人犯罪之合理依據，為制止、排除現行危害公共安全之行為，依警察職權行使法第28條之規定，於必要時得要求行為人為呼氣酒精濃度測試，尚不得以行為人無同法第8條之情形，即謂員警對行為人所為之酒精濃度測試違反正當法律程序（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703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被告車輛停放於市民大道3段車道、人行道內側，管大富亦將公務機車停放該處較鄰近安東街馬路處，被告先有自其原停放位置朝員警公務機車方向駛近，駛至緊鄰管大富停放機車處停止，管大富向被告詢問有無需要移車，被告將車窗搖下，管大富即聞到被告身上酒氣，遂請被告下車，並請被告出示身分證件，嗣被告友人提供飲用水供被告飲用，再以酒精檢知器對被告進行檢測，檢知器顯示有酒精反應，管大富再以酒精檢知器對被告實施檢測3次均顯示有酒精反應，最終由另名員警將酒精測試器送抵現場並實施酒精呼氣測試，於113年7月15日17時31分許，測得被告吐氣所含酒精濃度為每公升0.26毫克等情，已據證人即員警管大富證述明確（本院113年度交簡上字第95號卷【下稱本院卷】第177-188頁），並有勘驗該路段監視錄影器畫面及行車紀錄器畫面之勘驗筆錄在卷可憑（本院卷第174-177頁）。
　⒊從而，員警管大富僅係因避免公務車輛受損、擬使被告能輕易將車輛駛入車道而走近被告，且被告亦自陳其係將車輛移動到路口吹冷氣等語（本院卷第190頁），可見被告既於駕駛上開車輛至安東街與市民大道路口旁「停等」時，始為員警偶然發現疑似酒後駕駛，即無警察職權行使法第8條「攔停」規定之適用。且被告僅暫時停車、車輛尚發動中，可以合理推測除非有其他意外，被告即將於市民大道及安東街車流較緩和後再度行駛，則員警於發覺被告散發酒氣後即要求施以酒測，自屬制止、排除現行危害之必要行為，核與警察職權行使法第28條之規定相合，不得拘泥於員警必須在「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予以「攔停」等情形下始得實施酒測，否則無異使員警在知悉危害公共安全之行為即將繼續發生時毫無作為，難為事理之平。況員警對人民實施酒精濃度測試，其干預人民之權益為行動自由、資訊自主、隱私權等私人權益，該等權利之拋棄尚無損於公益，權利人本得予以處分、抛棄，而員警於酒測時並未對被告施以強制力，嗣被告始以合格之呼氣酒精測試器測得被告吐氣所含酒精濃度，並據以製作酒精測定紀錄表及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上開證據即屬員警合法取得，均有證據能力。
　⒋本判決所引用之其餘非供述證據部分，與本案均有關連性，亦無證據證明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以不法方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當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認有於案發當日15時許飲用罐裝啤酒3瓶，並駕駛車輛離開原停放工地外圍而於市民大道及安東街口停等時遭員警查獲等情，惟辯稱：我沒有開到道路上，只是在停車場吹冷氣等語；辯護人為其辯護稱：員警違法攔查且酒精呼氣測試數值容有誤差或可能係檳榔造成等語，而認不構成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等語，經查：
　㈠前開犯罪事實，已經被告於警詢及偵訊時自白（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速偵字第796號卷【下稱偵字卷】第19-22頁、第46頁）明確，核與管大富之證述（本院卷第177-188頁）大致相符，且有勘驗該路段監視錄影器畫面及行車紀錄器畫面之勘驗筆錄（本院卷第174-177頁）、酒精測定紀錄表、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偵字卷第27頁）、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吐氣酒精濃度檢測程序暨拒測法律效果確認單（偵字卷第25頁）、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呼氣酒精測試器檢定合格證書（偵字卷第23頁）等件在卷可憑，是被告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可以採信。
　㈡被告暨其辯護人雖於本院以前詞置辯，然查：
　⒈酒精測試器檢驗合格且使用方式正當：
　⑴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依度量衡法第14條、第16條之授權，訂定公告「酒測器檢定檢查技術規範」，作為「酒測器檢定檢查技術性事項」之合格判準（見酒測器檢定檢查技術規範第6點-呼氣酒精測試器之檢定程序、第7點-呼氣酒精分析儀之檢定程序）。另依《度量衡器檢定檢查辦法》第3條所臚列應經檢定檢查之法定度量器種類繁多，故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乃就各式度量衡器訂定公告各類《檢定檢查技術規範》，該等度量衡器，概有「器差」、「公差」等規定，以作為技術性檢定檢查之依循。從上開「度量衡法規」所建構體系，可知「檢定公差」、「檢查公差」規範之作用與目的，在於「（酒測器）檢定檢查程序」之判準，限定在如何之條件下，得判定「受檢法定度量衡器」合格，而不在於「具體個案」指示「度量衡器」是否存有科學極限之可能誤差。是「檢定公差」、「檢查公差」之適用範圍，自不應及於公務實測之具體個案。再者，《酒測器檢定檢查技術規範》為了檢覈確認受檢酒測器「器差」是否在法定允許範圍內之目的，乃有「公差」之抽象容許規範設計，以資為所有公務檢測「酒測器」受檢程序之依循，然此並非謂凡經檢定檢查合格之酒測器，於供具體個案之公務實測時，尚普遍存有此等範圍內之可能誤差。是凡經檢定檢查合格之酒測器，既已考量並確認法定所允許之器差（在上開檢定檢查技術規範第6點-呼氣酒精測試器之檢定程序、第7點-呼氣酒精分析儀之檢定程序，二者，均已要求應符合技術規範之表2準確度公差，見酒測器檢定檢查技術規範6.3及7.3），則在供具體個案實際測試時，如無儀器故障，操作失誤或有相反事證之情況下，即不容再否定其量測數值之準確性。故而，酒測器暨其測試結果，於刑事訴訟程序上之資格（證據能力）與價值（證明力），如合於度量衡相關法規之驗證（即經檢定檢查合格者），則就「儀器本身之器差」在法定允許範圍內一節，既經校驗並認證無訛，而有可信之堅實基礎，於具體個案之證據評價時，即不應再回溯去考量「儀器本身之器差」，始與整體規範意旨契合。從而，呼氣酒精測試器及分析儀公差值之容許值，係在於說明該儀器須經測定符合該公差值，使合乎標準，方得用以進行檢測，尚不得認檢驗合格之儀器設備，必存有必然之誤差值；亦非該儀器檢測之結果，須考量公差值，故自不允許執行酒測之公務員，自行加上公差之可能最大值，以作為呼氣酒精濃度之最大值而為不利行為人之認定，同理，亦不容許行為人以實際測得數值減去公差之可能最大值，作為其酒測值，否則，顯違背以「合格」科學儀器取得證據資料之立法本旨。
　⑵經查，員警持以對被告實施酒測之SUNHOUSE廠牌AC-100型號電化學式呼氣酒精測試器，係經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委託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檢定合格，有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呼氣酒精測試器檢定合格證書附卷可證（偵字卷第23頁）。而被告測得之呼氣酒精濃度數值既為每公升0.26毫克，已達每公升0.25毫克之法定刑罰標準，復查無酒測器有儀器故障或操作不當之異常情況，自係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之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是此部分之辯解，難認可採。
　⒉嚼食檳榔後已經漱口不致影響結果：
　⑴一般檳榔業者為控管製造成本，未必會在檳榔中特別加入酒精成分之物質，被告本案為警查獲前縱有食用檳榔，惟不能肯定其所食用檳榔確實有添加酒類。又縱使檳榔業者於製作檳榔材料石灰中，或摻有微量高粱酒或米酒等酒精成分，惟石灰僅係配料，純為提高檳榔風味，每顆檳榔摻入石灰之數量甚微，否則無疑徒增製造檳榔成本，何況酒精燃點低、揮發性強，摻入酒類的石灰經過攪拌及沉澱與靜置程序，市售檳榔幾均已放置讓酒精揮發殆盡後始售出，可知檳榔之配料石灰，縱有加入酒類調配，然經揮發後，酒精成份幾乎不存在，一般購買者嚼食檳榔時所感受到者乃酒精揮發後伴隨檳榔之香味而已，此乃一般人理解之生活經驗及化學原理。
　⑵依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19條之2第1項第2款規定「詢問受測者飲用酒類或其他類似物結束時間，其距檢測時已達15分鐘以上者，即予檢測。但遇有受測者不告知該結束時間或距該結束時間未達15分鐘者，告知其可於漱口或距該結束時間達15分鐘後進行檢測；有請求漱口者，提供漱口。」上開規範目的乃在避免受測者甫飲用酒類或其他類似物結束，可能因口腔內仍有酒精成分殘留影響吐氣酒精濃度檢測結果，故要求與飲用酒類或其他類似物結束時間相距15分鐘之間隔，使受測者可將該酒精成分殘留物自然吞嚥代謝，或在未達15分鐘之情形下，使受測者得以漱口之方式將該酒精成分殘留物去除，藉此確保檢測所得數值係來自體內循環系統運作後的吐氣酒精而不致受殘留口腔之酒精成分所影響。本案被告於警詢時陳稱：於我吐氣實施酒精測試前，有飲用礦泉水漱口等語（偵字卷第21頁），復參以被告於「確認飲酒時間」欄勾選「確已飲酒或服用其他含有酒精成分物（食）品（如蜂膠、感冒糖漿、漱口水、薑母鴨、燒酒雞）結束已滿（含）15分鐘、已漱口」並簽名，另被告於酒精呼氣測試前確有飲用礦泉水，有前開吐氣酒精濃度檢測程序暨拒測法律效果確認單、本院勘驗筆錄附卷可查，足見被告於接受酒測前確有先以礦泉水漱口，員警實施檢測酒精濃度程序與上開處理細則規定之法定程序相符。基此，縱使被告所食用之檳榔，仍殘存有微些酒精成分，致使口腔內留有酒精，然被告於接受酒測前已先以飲用水漱口，在口腔內所留酒精已因漱口而將之清除，衡情不可能因口腔內仍有酒精成分殘留影響吐氣酒精濃度檢測結果。從而，被告以嚼食檳榔為辯，無以採信。
　⒊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不限行為人行駛於道路：
　⑴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之「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零五毫克以上」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罪，一般咸認為保障民眾行的安全，係採抽象危險犯之概念，只要駕駛人之血液及呼氣酒精濃度逾越上述標準而駕車，即認屬公共危險行為，構成本罪，既為保障民眾行的安全，則只要現實上民眾人車有進出、通過、佇立、停車等使用、往來可能之地點，均包含在內，不以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條第1款所規定之道路（即公路、街道、巷衖、廣場、騎樓、走廊或其他供公眾通行之地方等處所）為限，供他人使用之停車場、空地，縱屬私人土地，亦包含在內。
　⑵本案被告駕車之位置係道路、人行道旁之私人土地，而該處係工地鐵圍欄外之空地，有多部車輛停放，並無法隔絕一般民眾任意進出，且未見工地派員駐點看管，足見被告行駛之私人土地非屬於完全與外界隔絕，而為一般民眾均得以自由通行之情形，是被告於飲酒後未待酒精代謝即於該處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自有碰撞他人人車之危險性，自含括在抽象危險犯之概念內，而成立本罪。被告指私人道路不構成犯罪等語，當無可採憑。
　㈢駁回調查證據、停止審判之聲請：
　　辯護人固請求調閱秘錄器以證明員警攔查程序合法（警察職權行使法第6條、第8條）、已提起行政訴訟應停止審判等節，然本院既已認定被告係於暫時停車吹冷氣之際，因員警詢問有無移車必要方偶然察覺被告散發酒氣，且員警亦無對其施以強制力，與警察職權行使法第6條、第8條難認相關，是就此部分當無再予調查之必要。又民事或行政法律關係與刑事本案無涉，或得由刑事法院本於審判獨立認定者，無庸停止刑事案件審判程序之進行，本案被告既非因違反道路交通安全規則遭攔查、臨檢而查獲，並已認定如前，辯護人聲請停止審判，並無理由。
　㈣綜上，被告暨其辯護人前開所辯，均不足採。本案事證已經明確，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罪名：
　　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
　㈡累犯：
　　被告前因公共危險案件，經臺灣基隆地方法院以109年度交簡上字第32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5月確定，於110年4月29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憑（本院卷第168頁），可見被告係於受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而檢察官已明確於審理時表明被告於90年、94年、109年均有酒後駕車之公共危險案件前案，且有前開構成累犯之前案科刑紀錄，已構成累犯，且被告並無悔悟，更指責執法人員違法，請審酌原審判決是否不當等語（本院卷第193頁），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就其前案紀錄表之記載均無意見（本院卷第193、194頁），是檢察官已就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主張及舉證，並具體指明被告具有應加重其刑之事由，本院審酌被告前後所犯本案與前案，均為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案件，罪質相同，顯見被告未因前案刑罰執行後有所警惕，對刑罰之感應力顯然薄弱，有加重其刑之必要，暨本案情節無罪刑不相當或違反比例原則之情形，依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本院認應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
　㈢撤銷改判之理由：
　⒈原審以被告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查，被告有前述構成累犯之前案紀錄，已經檢察官於本院審理時就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主張及舉證，並具體指明被告具有應加重其刑之事由，原審未及認定是否合於刑法第47條第1項累犯之規定，亦未敘明是否加重其刑，容有未洽。被告以前詞否認犯行，提起上訴，雖無理由，但原判決既有前述可議之處，即應由本院予以撤銷改判。
　⒉本院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酒後不開車」之觀念，為近年來學校教育、政府宣導及各類媒體廣為頻繁介紹傳達各界，被告對於酒後駕車對一般往來之公眾具有高度危險性及違法性，理應知之甚詳，竟於飲用酒精飲料後，未考量自身年齡及身體代謝情形，於已達酒精呼氣濃度每公升0.26毫克之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情況下，仍駕駛自用小客車，其行為全然罔顧用路人往來安全，幸未有肇事情形，所為應予非難。除上開犯罪情狀外，被告於犯後否認犯行，欠缺作為有利於被告之審酌因素。除構成累犯之酒駕前科外，尚有數次酒駕犯行，有前述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證，另審酌被告國小畢業之智識程度，現為水電工月薪約新臺幣5萬元，與妻小同住，需要扶養岳父、照顧大姨子等語（本院卷第193頁）等一般情狀，綜合卷內一切情形，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分別諭知有期徒刑易科罰金及罰金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又本院所量處之前開刑度雖較原判決為重，然此係因原判決漏未依刑法第47條規定加重其刑之適用法條不當而撤銷，依刑事訴訟法第370條第1項但書規定，即不受同條項前段所定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拘束，併予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珮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周慶華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2　　日
　　　　　　　　　刑事第十庭　審判長法　官　曾名阜
　　　　　　　　　　　　　　　　　　法　官　陳柏嘉
　　　　　　　　　　　　　　　　　　法　官　黃瑞成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李佩樺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簡上字第95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林進興


選任辯護人  江昊緯律師
            王仁佑律師
            潘建儒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不服本院113年度交簡字第9
91號，民國113年8月9日第一審判決（偵查案號：113年度速偵字
第79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林進興犯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累犯，處有期徒刑陸月
，併科罰金新臺幣陸萬元，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
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
林進興於民國113年7月15日15時許，在臺北市大安區安東街某處
工地內飲用啤酒後，仍基於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故意，
於同日17時許，駕駛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於平行市民大道
車道、人行道內側之私人土地，適員警管大富於臺北市大安區市
民大道3段與安東街口前執行交通取締勤務，因林進興將車駛近
道路至緊鄰管大富停放公務機車處即停止，管大富遂行至林進興
車旁與林進興詢問有無需要移車，林進興見狀搖下車窗，管大富
因之察覺林進興散發酒氣，於同日17時31分許，經警測得其呼氣
所含酒精濃度為每公升0.26毫克。
　　理　　由
一、證據能力之說明：
　㈠供述證據之部分：
　　被告林進興暨其辯護人就113年10月1日準備程序之陳述認無
    證據能力，然本院未予引用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證據，
    就證據能力之部分不予說明。
　㈡非供述證據之部分：
　⒈警察對於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
    ，得予以攔停並採行下列措施：一、要求駕駛人或乘客出示
    相關證件或查證其身分。二、檢查引擎、車身號碼或其他足
    資識別之特徵。三、要求駕駛人接受酒精濃度測試之檢定，
    警察職權行使法第8條第1項定有明文。警察為制止或排除現
    行危害公共安全、公共秩序或個人生命、身體、自由、名譽
    或財產之行為或事實狀況，得行使警察職權行使法規定之職
    權或採取其他必要之措施。警察依前項規定，行使職權或採
    取措施，以其他機關就該危害無法或不能即時制止或排除者
    為限，警察職權行使法第28條定有明文。前開所指「行使職
    權或採取措施」，並未排除遇有酒精濃度測試之必要而實施
    酒精濃度測試之情形。為維護人車安全，警察職權行使法雖
    然於第8條規定員警在一定條件下可以攔停交通工具並對駕
    駛人為酒精濃度測試，然從警察職權行使法之立法目的在保
    障人民權益，維持公共秩序，保護社會安全以及整部法律之
    體例、相關規定來看，不得解釋該規定針對員警對人民實施
    酒精濃度測試有明示其一，排除其他之意。是以員警在偶然
    發現行為人有酒後駕駛等犯罪嫌疑時，倘依當時客觀情狀，
    已有行為人犯罪之合理依據，為制止、排除現行危害公共安
    全之行為，依警察職權行使法第28條之規定，於必要時得要
    求行為人為呼氣酒精濃度測試，尚不得以行為人無同法第8
    條之情形，即謂員警對行為人所為之酒精濃度測試違反正當
    法律程序（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703號判決意旨參照
    ）。
　⒉被告車輛停放於市民大道3段車道、人行道內側，管大富亦將
    公務機車停放該處較鄰近安東街馬路處，被告先有自其原停
    放位置朝員警公務機車方向駛近，駛至緊鄰管大富停放機車
    處停止，管大富向被告詢問有無需要移車，被告將車窗搖下
    ，管大富即聞到被告身上酒氣，遂請被告下車，並請被告出
    示身分證件，嗣被告友人提供飲用水供被告飲用，再以酒精
    檢知器對被告進行檢測，檢知器顯示有酒精反應，管大富再
    以酒精檢知器對被告實施檢測3次均顯示有酒精反應，最終
    由另名員警將酒精測試器送抵現場並實施酒精呼氣測試，於
    113年7月15日17時31分許，測得被告吐氣所含酒精濃度為每
    公升0.26毫克等情，已據證人即員警管大富證述明確（本院
    113年度交簡上字第95號卷【下稱本院卷】第177-188頁），
    並有勘驗該路段監視錄影器畫面及行車紀錄器畫面之勘驗筆
    錄在卷可憑（本院卷第174-177頁）。
　⒊從而，員警管大富僅係因避免公務車輛受損、擬使被告能輕
    易將車輛駛入車道而走近被告，且被告亦自陳其係將車輛移
    動到路口吹冷氣等語（本院卷第190頁），可見被告既於駕
    駛上開車輛至安東街與市民大道路口旁「停等」時，始為員
    警偶然發現疑似酒後駕駛，即無警察職權行使法第8條「攔
    停」規定之適用。且被告僅暫時停車、車輛尚發動中，可以
    合理推測除非有其他意外，被告即將於市民大道及安東街車
    流較緩和後再度行駛，則員警於發覺被告散發酒氣後即要求
    施以酒測，自屬制止、排除現行危害之必要行為，核與警察
    職權行使法第28條之規定相合，不得拘泥於員警必須在「已
    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予
    以「攔停」等情形下始得實施酒測，否則無異使員警在知悉
    危害公共安全之行為即將繼續發生時毫無作為，難為事理之
    平。況員警對人民實施酒精濃度測試，其干預人民之權益為
    行動自由、資訊自主、隱私權等私人權益，該等權利之拋棄
    尚無損於公益，權利人本得予以處分、抛棄，而員警於酒測
    時並未對被告施以強制力，嗣被告始以合格之呼氣酒精測試
    器測得被告吐氣所含酒精濃度，並據以製作酒精測定紀錄表
    及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上
    開證據即屬員警合法取得，均有證據能力。
　⒋本判決所引用之其餘非供述證據部分，與本案均有關連性，
    亦無證據證明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以不法方式所取
    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當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認有於案發當日15時許飲用罐裝啤酒3瓶，並
    駕駛車輛離開原停放工地外圍而於市民大道及安東街口停等
    時遭員警查獲等情，惟辯稱：我沒有開到道路上，只是在停
    車場吹冷氣等語；辯護人為其辯護稱：員警違法攔查且酒精
    呼氣測試數值容有誤差或可能係檳榔造成等語，而認不構成
    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等語，經查：
　㈠前開犯罪事實，已經被告於警詢及偵訊時自白（臺灣臺北地
    方檢察署113年度速偵字第796號卷【下稱偵字卷】第19-22
    頁、第46頁）明確，核與管大富之證述（本院卷第177-188
    頁）大致相符，且有勘驗該路段監視錄影器畫面及行車紀錄
    器畫面之勘驗筆錄（本院卷第174-177頁）、酒精測定紀錄
    表、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
    偵字卷第27頁）、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吐氣酒精濃度檢測程序
    暨拒測法律效果確認單（偵字卷第25頁）、財團法人工業技
    術研究院呼氣酒精測試器檢定合格證書（偵字卷第23頁）等
    件在卷可憑，是被告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可以採信。
　㈡被告暨其辯護人雖於本院以前詞置辯，然查：
　⒈酒精測試器檢驗合格且使用方式正當：
　⑴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依度量衡法第14條、第16條之授權，訂定
    公告「酒測器檢定檢查技術規範」，作為「酒測器檢定檢查
    技術性事項」之合格判準（見酒測器檢定檢查技術規範第6
    點-呼氣酒精測試器之檢定程序、第7點-呼氣酒精分析儀之
    檢定程序）。另依《度量衡器檢定檢查辦法》第3條所臚列應
    經檢定檢查之法定度量器種類繁多，故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乃就各式度量衡器訂定公告各類《檢定檢查技術規範》，該等
    度量衡器，概有「器差」、「公差」等規定，以作為技術性
    檢定檢查之依循。從上開「度量衡法規」所建構體系，可知
    「檢定公差」、「檢查公差」規範之作用與目的，在於「（
    酒測器）檢定檢查程序」之判準，限定在如何之條件下，得
    判定「受檢法定度量衡器」合格，而不在於「具體個案」指
    示「度量衡器」是否存有科學極限之可能誤差。是「檢定公
    差」、「檢查公差」之適用範圍，自不應及於公務實測之具
    體個案。再者，《酒測器檢定檢查技術規範》為了檢覈確認受
    檢酒測器「器差」是否在法定允許範圍內之目的，乃有「公
    差」之抽象容許規範設計，以資為所有公務檢測「酒測器」
    受檢程序之依循，然此並非謂凡經檢定檢查合格之酒測器，
    於供具體個案之公務實測時，尚普遍存有此等範圍內之可能
    誤差。是凡經檢定檢查合格之酒測器，既已考量並確認法定
    所允許之器差（在上開檢定檢查技術規範第6點-呼氣酒精測
    試器之檢定程序、第7點-呼氣酒精分析儀之檢定程序，二者
    ，均已要求應符合技術規範之表2準確度公差，見酒測器檢
    定檢查技術規範6.3及7.3），則在供具體個案實際測試時，
    如無儀器故障，操作失誤或有相反事證之情況下，即不容再
    否定其量測數值之準確性。故而，酒測器暨其測試結果，於
    刑事訴訟程序上之資格（證據能力）與價值（證明力），如
    合於度量衡相關法規之驗證（即經檢定檢查合格者），則就
    「儀器本身之器差」在法定允許範圍內一節，既經校驗並認
    證無訛，而有可信之堅實基礎，於具體個案之證據評價時，
    即不應再回溯去考量「儀器本身之器差」，始與整體規範意
    旨契合。從而，呼氣酒精測試器及分析儀公差值之容許值，
    係在於說明該儀器須經測定符合該公差值，使合乎標準，方
    得用以進行檢測，尚不得認檢驗合格之儀器設備，必存有必
    然之誤差值；亦非該儀器檢測之結果，須考量公差值，故自
    不允許執行酒測之公務員，自行加上公差之可能最大值，以
    作為呼氣酒精濃度之最大值而為不利行為人之認定，同理，
    亦不容許行為人以實際測得數值減去公差之可能最大值，作
    為其酒測值，否則，顯違背以「合格」科學儀器取得證據資
    料之立法本旨。
　⑵經查，員警持以對被告實施酒測之SUNHOUSE廠牌AC-100型號
    電化學式呼氣酒精測試器，係經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委託財團
    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檢定合格，有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呼氣酒精測試器檢定合格證書附卷可證（偵字卷第23頁）。
    而被告測得之呼氣酒精濃度數值既為每公升0.26毫克，已達
    每公升0.25毫克之法定刑罰標準，復查無酒測器有儀器故障
    或操作不當之異常情況，自係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
    之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是此部分之辯解，難認可
    採。
　⒉嚼食檳榔後已經漱口不致影響結果：
　⑴一般檳榔業者為控管製造成本，未必會在檳榔中特別加入酒
    精成分之物質，被告本案為警查獲前縱有食用檳榔，惟不能
    肯定其所食用檳榔確實有添加酒類。又縱使檳榔業者於製作
    檳榔材料石灰中，或摻有微量高粱酒或米酒等酒精成分，惟
    石灰僅係配料，純為提高檳榔風味，每顆檳榔摻入石灰之數
    量甚微，否則無疑徒增製造檳榔成本，何況酒精燃點低、揮
    發性強，摻入酒類的石灰經過攪拌及沉澱與靜置程序，市售
    檳榔幾均已放置讓酒精揮發殆盡後始售出，可知檳榔之配料
    石灰，縱有加入酒類調配，然經揮發後，酒精成份幾乎不存
    在，一般購買者嚼食檳榔時所感受到者乃酒精揮發後伴隨檳
    榔之香味而已，此乃一般人理解之生活經驗及化學原理。
　⑵依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19條之2第1
    項第2款規定「詢問受測者飲用酒類或其他類似物結束時間
    ，其距檢測時已達15分鐘以上者，即予檢測。但遇有受測者
    不告知該結束時間或距該結束時間未達15分鐘者，告知其可
    於漱口或距該結束時間達15分鐘後進行檢測；有請求漱口者
    ，提供漱口。」上開規範目的乃在避免受測者甫飲用酒類或
    其他類似物結束，可能因口腔內仍有酒精成分殘留影響吐氣
    酒精濃度檢測結果，故要求與飲用酒類或其他類似物結束時
    間相距15分鐘之間隔，使受測者可將該酒精成分殘留物自然
    吞嚥代謝，或在未達15分鐘之情形下，使受測者得以漱口之
    方式將該酒精成分殘留物去除，藉此確保檢測所得數值係來
    自體內循環系統運作後的吐氣酒精而不致受殘留口腔之酒精
    成分所影響。本案被告於警詢時陳稱：於我吐氣實施酒精測
    試前，有飲用礦泉水漱口等語（偵字卷第21頁），復參以被
    告於「確認飲酒時間」欄勾選「確已飲酒或服用其他含有酒
    精成分物（食）品（如蜂膠、感冒糖漿、漱口水、薑母鴨、
    燒酒雞）結束已滿（含）15分鐘、已漱口」並簽名，另被告
    於酒精呼氣測試前確有飲用礦泉水，有前開吐氣酒精濃度檢
    測程序暨拒測法律效果確認單、本院勘驗筆錄附卷可查，足
    見被告於接受酒測前確有先以礦泉水漱口，員警實施檢測酒
    精濃度程序與上開處理細則規定之法定程序相符。基此，縱
    使被告所食用之檳榔，仍殘存有微些酒精成分，致使口腔內
    留有酒精，然被告於接受酒測前已先以飲用水漱口，在口腔
    內所留酒精已因漱口而將之清除，衡情不可能因口腔內仍有
    酒精成分殘留影響吐氣酒精濃度檢測結果。從而，被告以嚼
    食檳榔為辯，無以採信。
　⒊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不限行為人行駛於道路：
　⑴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之「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
    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零五毫克以上
    」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罪，一般咸認為保障民眾行的安全
    ，係採抽象危險犯之概念，只要駕駛人之血液及呼氣酒精濃
    度逾越上述標準而駕車，即認屬公共危險行為，構成本罪，
    既為保障民眾行的安全，則只要現實上民眾人車有進出、通
    過、佇立、停車等使用、往來可能之地點，均包含在內，不
    以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條第1款所規定之道路（即公路
    、街道、巷衖、廣場、騎樓、走廊或其他供公眾通行之地方
    等處所）為限，供他人使用之停車場、空地，縱屬私人土地
    ，亦包含在內。
　⑵本案被告駕車之位置係道路、人行道旁之私人土地，而該處
    係工地鐵圍欄外之空地，有多部車輛停放，並無法隔絕一般
    民眾任意進出，且未見工地派員駐點看管，足見被告行駛之
    私人土地非屬於完全與外界隔絕，而為一般民眾均得以自由
    通行之情形，是被告於飲酒後未待酒精代謝即於該處駕駛動
    力交通工具，自有碰撞他人人車之危險性，自含括在抽象危
    險犯之概念內，而成立本罪。被告指私人道路不構成犯罪等
    語，當無可採憑。
　㈢駁回調查證據、停止審判之聲請：
　　辯護人固請求調閱秘錄器以證明員警攔查程序合法（警察職
    權行使法第6條、第8條）、已提起行政訴訟應停止審判等節
    ，然本院既已認定被告係於暫時停車吹冷氣之際，因員警詢
    問有無移車必要方偶然察覺被告散發酒氣，且員警亦無對其
    施以強制力，與警察職權行使法第6條、第8條難認相關，是
    就此部分當無再予調查之必要。又民事或行政法律關係與刑
    事本案無涉，或得由刑事法院本於審判獨立認定者，無庸停
    止刑事案件審判程序之進行，本案被告既非因違反道路交通
    安全規則遭攔查、臨檢而查獲，並已認定如前，辯護人聲請
    停止審判，並無理由。
　㈣綜上，被告暨其辯護人前開所辯，均不足採。本案事證已經
    明確，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罪名：
　　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不能安全駕駛
    動力交通工具罪。
　㈡累犯：
　　被告前因公共危險案件，經臺灣基隆地方法院以109年度交
    簡上字第32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5月確定，於110年4月29日
    易科罰金執行完畢，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
    憑（本院卷第168頁），可見被告係於受有期徒刑執行完畢
    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而檢
    察官已明確於審理時表明被告於90年、94年、109年均有酒
    後駕車之公共危險案件前案，且有前開構成累犯之前案科刑
    紀錄，已構成累犯，且被告並無悔悟，更指責執法人員違法
    ，請審酌原審判決是否不當等語（本院卷第193頁），檢察
    官、被告及辯護人就其前案紀錄表之記載均無意見（本院卷
    第193、194頁），是檢察官已就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主張及
    舉證，並具體指明被告具有應加重其刑之事由，本院審酌被
    告前後所犯本案與前案，均為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案
    件，罪質相同，顯見被告未因前案刑罰執行後有所警惕，對
    刑罰之感應力顯然薄弱，有加重其刑之必要，暨本案情節無
    罪刑不相當或違反比例原則之情形，依司法院釋字第775號
    解釋意旨，本院認應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
　㈢撤銷改判之理由：
　⒈原審以被告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查，被
    告有前述構成累犯之前案紀錄，已經檢察官於本院審理時就
    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主張及舉證，並具體指明被告具有應加
    重其刑之事由，原審未及認定是否合於刑法第47條第1項累
    犯之規定，亦未敘明是否加重其刑，容有未洽。被告以前詞
    否認犯行，提起上訴，雖無理由，但原判決既有前述可議之
    處，即應由本院予以撤銷改判。
　⒉本院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酒後不開車」之觀念，
    為近年來學校教育、政府宣導及各類媒體廣為頻繁介紹傳達
    各界，被告對於酒後駕車對一般往來之公眾具有高度危險性
    及違法性，理應知之甚詳，竟於飲用酒精飲料後，未考量自
    身年齡及身體代謝情形，於已達酒精呼氣濃度每公升0.26毫
    克之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情況下，仍駕駛自用小客
    車，其行為全然罔顧用路人往來安全，幸未有肇事情形，所
    為應予非難。除上開犯罪情狀外，被告於犯後否認犯行，欠
    缺作為有利於被告之審酌因素。除構成累犯之酒駕前科外，
    尚有數次酒駕犯行，有前述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證，另審酌被
    告國小畢業之智識程度，現為水電工月薪約新臺幣5萬元，
    與妻小同住，需要扶養岳父、照顧大姨子等語（本院卷第19
    3頁）等一般情狀，綜合卷內一切情形，量處如主文所示之
    刑，並分別諭知有期徒刑易科罰金及罰金易服勞役之折算標
    準。又本院所量處之前開刑度雖較原判決為重，然此係因原
    判決漏未依刑法第47條規定加重其刑之適用法條不當而撤銷
    ，依刑事訴訟法第370條第1項但書規定，即不受同條項前段
    所定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拘束，併予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
第3項、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
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珮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周慶華到庭執
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2　　日
　　　　　　　　　刑事第十庭　審判長法　官　曾名阜
　　　　　　　　　　　　　　　　　　法　官　陳柏嘉
　　　　　　　　　　　　　　　　　　法　官　黃瑞成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李佩樺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簡上字第95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林進興


選任辯護人  江昊緯律師
            王仁佑律師
            潘建儒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不服本院113年度交簡字第991號，民國113年8月9日第一審判決（偵查案號：113年度速偵字第79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林進興犯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累犯，處有期徒刑陸月，併科罰金新臺幣陸萬元，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
林進興於民國113年7月15日15時許，在臺北市大安區安東街某處工地內飲用啤酒後，仍基於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故意，於同日17時許，駕駛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於平行市民大道車道、人行道內側之私人土地，適員警管大富於臺北市大安區市民大道3段與安東街口前執行交通取締勤務，因林進興將車駛近道路至緊鄰管大富停放公務機車處即停止，管大富遂行至林進興車旁與林進興詢問有無需要移車，林進興見狀搖下車窗，管大富因之察覺林進興散發酒氣，於同日17時31分許，經警測得其呼氣所含酒精濃度為每公升0.26毫克。
　　理　　由
一、證據能力之說明：
　㈠供述證據之部分：
　　被告林進興暨其辯護人就113年10月1日準備程序之陳述認無證據能力，然本院未予引用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證據，就證據能力之部分不予說明。
　㈡非供述證據之部分：
　⒈警察對於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得予以攔停並採行下列措施：一、要求駕駛人或乘客出示相關證件或查證其身分。二、檢查引擎、車身號碼或其他足資識別之特徵。三、要求駕駛人接受酒精濃度測試之檢定，警察職權行使法第8條第1項定有明文。警察為制止或排除現行危害公共安全、公共秩序或個人生命、身體、自由、名譽或財產之行為或事實狀況，得行使警察職權行使法規定之職權或採取其他必要之措施。警察依前項規定，行使職權或採取措施，以其他機關就該危害無法或不能即時制止或排除者為限，警察職權行使法第28條定有明文。前開所指「行使職權或採取措施」，並未排除遇有酒精濃度測試之必要而實施酒精濃度測試之情形。為維護人車安全，警察職權行使法雖然於第8條規定員警在一定條件下可以攔停交通工具並對駕駛人為酒精濃度測試，然從警察職權行使法之立法目的在保障人民權益，維持公共秩序，保護社會安全以及整部法律之體例、相關規定來看，不得解釋該規定針對員警對人民實施酒精濃度測試有明示其一，排除其他之意。是以員警在偶然發現行為人有酒後駕駛等犯罪嫌疑時，倘依當時客觀情狀，已有行為人犯罪之合理依據，為制止、排除現行危害公共安全之行為，依警察職權行使法第28條之規定，於必要時得要求行為人為呼氣酒精濃度測試，尚不得以行為人無同法第8條之情形，即謂員警對行為人所為之酒精濃度測試違反正當法律程序（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703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被告車輛停放於市民大道3段車道、人行道內側，管大富亦將公務機車停放該處較鄰近安東街馬路處，被告先有自其原停放位置朝員警公務機車方向駛近，駛至緊鄰管大富停放機車處停止，管大富向被告詢問有無需要移車，被告將車窗搖下，管大富即聞到被告身上酒氣，遂請被告下車，並請被告出示身分證件，嗣被告友人提供飲用水供被告飲用，再以酒精檢知器對被告進行檢測，檢知器顯示有酒精反應，管大富再以酒精檢知器對被告實施檢測3次均顯示有酒精反應，最終由另名員警將酒精測試器送抵現場並實施酒精呼氣測試，於113年7月15日17時31分許，測得被告吐氣所含酒精濃度為每公升0.26毫克等情，已據證人即員警管大富證述明確（本院113年度交簡上字第95號卷【下稱本院卷】第177-188頁），並有勘驗該路段監視錄影器畫面及行車紀錄器畫面之勘驗筆錄在卷可憑（本院卷第174-177頁）。
　⒊從而，員警管大富僅係因避免公務車輛受損、擬使被告能輕易將車輛駛入車道而走近被告，且被告亦自陳其係將車輛移動到路口吹冷氣等語（本院卷第190頁），可見被告既於駕駛上開車輛至安東街與市民大道路口旁「停等」時，始為員警偶然發現疑似酒後駕駛，即無警察職權行使法第8條「攔停」規定之適用。且被告僅暫時停車、車輛尚發動中，可以合理推測除非有其他意外，被告即將於市民大道及安東街車流較緩和後再度行駛，則員警於發覺被告散發酒氣後即要求施以酒測，自屬制止、排除現行危害之必要行為，核與警察職權行使法第28條之規定相合，不得拘泥於員警必須在「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予以「攔停」等情形下始得實施酒測，否則無異使員警在知悉危害公共安全之行為即將繼續發生時毫無作為，難為事理之平。況員警對人民實施酒精濃度測試，其干預人民之權益為行動自由、資訊自主、隱私權等私人權益，該等權利之拋棄尚無損於公益，權利人本得予以處分、抛棄，而員警於酒測時並未對被告施以強制力，嗣被告始以合格之呼氣酒精測試器測得被告吐氣所含酒精濃度，並據以製作酒精測定紀錄表及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上開證據即屬員警合法取得，均有證據能力。
　⒋本判決所引用之其餘非供述證據部分，與本案均有關連性，亦無證據證明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以不法方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當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認有於案發當日15時許飲用罐裝啤酒3瓶，並駕駛車輛離開原停放工地外圍而於市民大道及安東街口停等時遭員警查獲等情，惟辯稱：我沒有開到道路上，只是在停車場吹冷氣等語；辯護人為其辯護稱：員警違法攔查且酒精呼氣測試數值容有誤差或可能係檳榔造成等語，而認不構成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等語，經查：
　㈠前開犯罪事實，已經被告於警詢及偵訊時自白（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速偵字第796號卷【下稱偵字卷】第19-22頁、第46頁）明確，核與管大富之證述（本院卷第177-188頁）大致相符，且有勘驗該路段監視錄影器畫面及行車紀錄器畫面之勘驗筆錄（本院卷第174-177頁）、酒精測定紀錄表、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偵字卷第27頁）、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吐氣酒精濃度檢測程序暨拒測法律效果確認單（偵字卷第25頁）、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呼氣酒精測試器檢定合格證書（偵字卷第23頁）等件在卷可憑，是被告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可以採信。
　㈡被告暨其辯護人雖於本院以前詞置辯，然查：
　⒈酒精測試器檢驗合格且使用方式正當：
　⑴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依度量衡法第14條、第16條之授權，訂定公告「酒測器檢定檢查技術規範」，作為「酒測器檢定檢查技術性事項」之合格判準（見酒測器檢定檢查技術規範第6點-呼氣酒精測試器之檢定程序、第7點-呼氣酒精分析儀之檢定程序）。另依《度量衡器檢定檢查辦法》第3條所臚列應經檢定檢查之法定度量器種類繁多，故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乃就各式度量衡器訂定公告各類《檢定檢查技術規範》，該等度量衡器，概有「器差」、「公差」等規定，以作為技術性檢定檢查之依循。從上開「度量衡法規」所建構體系，可知「檢定公差」、「檢查公差」規範之作用與目的，在於「（酒測器）檢定檢查程序」之判準，限定在如何之條件下，得判定「受檢法定度量衡器」合格，而不在於「具體個案」指示「度量衡器」是否存有科學極限之可能誤差。是「檢定公差」、「檢查公差」之適用範圍，自不應及於公務實測之具體個案。再者，《酒測器檢定檢查技術規範》為了檢覈確認受檢酒測器「器差」是否在法定允許範圍內之目的，乃有「公差」之抽象容許規範設計，以資為所有公務檢測「酒測器」受檢程序之依循，然此並非謂凡經檢定檢查合格之酒測器，於供具體個案之公務實測時，尚普遍存有此等範圍內之可能誤差。是凡經檢定檢查合格之酒測器，既已考量並確認法定所允許之器差（在上開檢定檢查技術規範第6點-呼氣酒精測試器之檢定程序、第7點-呼氣酒精分析儀之檢定程序，二者，均已要求應符合技術規範之表2準確度公差，見酒測器檢定檢查技術規範6.3及7.3），則在供具體個案實際測試時，如無儀器故障，操作失誤或有相反事證之情況下，即不容再否定其量測數值之準確性。故而，酒測器暨其測試結果，於刑事訴訟程序上之資格（證據能力）與價值（證明力），如合於度量衡相關法規之驗證（即經檢定檢查合格者），則就「儀器本身之器差」在法定允許範圍內一節，既經校驗並認證無訛，而有可信之堅實基礎，於具體個案之證據評價時，即不應再回溯去考量「儀器本身之器差」，始與整體規範意旨契合。從而，呼氣酒精測試器及分析儀公差值之容許值，係在於說明該儀器須經測定符合該公差值，使合乎標準，方得用以進行檢測，尚不得認檢驗合格之儀器設備，必存有必然之誤差值；亦非該儀器檢測之結果，須考量公差值，故自不允許執行酒測之公務員，自行加上公差之可能最大值，以作為呼氣酒精濃度之最大值而為不利行為人之認定，同理，亦不容許行為人以實際測得數值減去公差之可能最大值，作為其酒測值，否則，顯違背以「合格」科學儀器取得證據資料之立法本旨。
　⑵經查，員警持以對被告實施酒測之SUNHOUSE廠牌AC-100型號電化學式呼氣酒精測試器，係經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委託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檢定合格，有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呼氣酒精測試器檢定合格證書附卷可證（偵字卷第23頁）。而被告測得之呼氣酒精濃度數值既為每公升0.26毫克，已達每公升0.25毫克之法定刑罰標準，復查無酒測器有儀器故障或操作不當之異常情況，自係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之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是此部分之辯解，難認可採。
　⒉嚼食檳榔後已經漱口不致影響結果：
　⑴一般檳榔業者為控管製造成本，未必會在檳榔中特別加入酒精成分之物質，被告本案為警查獲前縱有食用檳榔，惟不能肯定其所食用檳榔確實有添加酒類。又縱使檳榔業者於製作檳榔材料石灰中，或摻有微量高粱酒或米酒等酒精成分，惟石灰僅係配料，純為提高檳榔風味，每顆檳榔摻入石灰之數量甚微，否則無疑徒增製造檳榔成本，何況酒精燃點低、揮發性強，摻入酒類的石灰經過攪拌及沉澱與靜置程序，市售檳榔幾均已放置讓酒精揮發殆盡後始售出，可知檳榔之配料石灰，縱有加入酒類調配，然經揮發後，酒精成份幾乎不存在，一般購買者嚼食檳榔時所感受到者乃酒精揮發後伴隨檳榔之香味而已，此乃一般人理解之生活經驗及化學原理。
　⑵依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19條之2第1項第2款規定「詢問受測者飲用酒類或其他類似物結束時間，其距檢測時已達15分鐘以上者，即予檢測。但遇有受測者不告知該結束時間或距該結束時間未達15分鐘者，告知其可於漱口或距該結束時間達15分鐘後進行檢測；有請求漱口者，提供漱口。」上開規範目的乃在避免受測者甫飲用酒類或其他類似物結束，可能因口腔內仍有酒精成分殘留影響吐氣酒精濃度檢測結果，故要求與飲用酒類或其他類似物結束時間相距15分鐘之間隔，使受測者可將該酒精成分殘留物自然吞嚥代謝，或在未達15分鐘之情形下，使受測者得以漱口之方式將該酒精成分殘留物去除，藉此確保檢測所得數值係來自體內循環系統運作後的吐氣酒精而不致受殘留口腔之酒精成分所影響。本案被告於警詢時陳稱：於我吐氣實施酒精測試前，有飲用礦泉水漱口等語（偵字卷第21頁），復參以被告於「確認飲酒時間」欄勾選「確已飲酒或服用其他含有酒精成分物（食）品（如蜂膠、感冒糖漿、漱口水、薑母鴨、燒酒雞）結束已滿（含）15分鐘、已漱口」並簽名，另被告於酒精呼氣測試前確有飲用礦泉水，有前開吐氣酒精濃度檢測程序暨拒測法律效果確認單、本院勘驗筆錄附卷可查，足見被告於接受酒測前確有先以礦泉水漱口，員警實施檢測酒精濃度程序與上開處理細則規定之法定程序相符。基此，縱使被告所食用之檳榔，仍殘存有微些酒精成分，致使口腔內留有酒精，然被告於接受酒測前已先以飲用水漱口，在口腔內所留酒精已因漱口而將之清除，衡情不可能因口腔內仍有酒精成分殘留影響吐氣酒精濃度檢測結果。從而，被告以嚼食檳榔為辯，無以採信。
　⒊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不限行為人行駛於道路：
　⑴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之「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零五毫克以上」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罪，一般咸認為保障民眾行的安全，係採抽象危險犯之概念，只要駕駛人之血液及呼氣酒精濃度逾越上述標準而駕車，即認屬公共危險行為，構成本罪，既為保障民眾行的安全，則只要現實上民眾人車有進出、通過、佇立、停車等使用、往來可能之地點，均包含在內，不以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條第1款所規定之道路（即公路、街道、巷衖、廣場、騎樓、走廊或其他供公眾通行之地方等處所）為限，供他人使用之停車場、空地，縱屬私人土地，亦包含在內。
　⑵本案被告駕車之位置係道路、人行道旁之私人土地，而該處係工地鐵圍欄外之空地，有多部車輛停放，並無法隔絕一般民眾任意進出，且未見工地派員駐點看管，足見被告行駛之私人土地非屬於完全與外界隔絕，而為一般民眾均得以自由通行之情形，是被告於飲酒後未待酒精代謝即於該處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自有碰撞他人人車之危險性，自含括在抽象危險犯之概念內，而成立本罪。被告指私人道路不構成犯罪等語，當無可採憑。
　㈢駁回調查證據、停止審判之聲請：
　　辯護人固請求調閱秘錄器以證明員警攔查程序合法（警察職權行使法第6條、第8條）、已提起行政訴訟應停止審判等節，然本院既已認定被告係於暫時停車吹冷氣之際，因員警詢問有無移車必要方偶然察覺被告散發酒氣，且員警亦無對其施以強制力，與警察職權行使法第6條、第8條難認相關，是就此部分當無再予調查之必要。又民事或行政法律關係與刑事本案無涉，或得由刑事法院本於審判獨立認定者，無庸停止刑事案件審判程序之進行，本案被告既非因違反道路交通安全規則遭攔查、臨檢而查獲，並已認定如前，辯護人聲請停止審判，並無理由。
　㈣綜上，被告暨其辯護人前開所辯，均不足採。本案事證已經明確，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罪名：
　　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
　㈡累犯：
　　被告前因公共危險案件，經臺灣基隆地方法院以109年度交簡上字第32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5月確定，於110年4月29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憑（本院卷第168頁），可見被告係於受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而檢察官已明確於審理時表明被告於90年、94年、109年均有酒後駕車之公共危險案件前案，且有前開構成累犯之前案科刑紀錄，已構成累犯，且被告並無悔悟，更指責執法人員違法，請審酌原審判決是否不當等語（本院卷第193頁），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就其前案紀錄表之記載均無意見（本院卷第193、194頁），是檢察官已就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主張及舉證，並具體指明被告具有應加重其刑之事由，本院審酌被告前後所犯本案與前案，均為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案件，罪質相同，顯見被告未因前案刑罰執行後有所警惕，對刑罰之感應力顯然薄弱，有加重其刑之必要，暨本案情節無罪刑不相當或違反比例原則之情形，依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本院認應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
　㈢撤銷改判之理由：
　⒈原審以被告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查，被告有前述構成累犯之前案紀錄，已經檢察官於本院審理時就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主張及舉證，並具體指明被告具有應加重其刑之事由，原審未及認定是否合於刑法第47條第1項累犯之規定，亦未敘明是否加重其刑，容有未洽。被告以前詞否認犯行，提起上訴，雖無理由，但原判決既有前述可議之處，即應由本院予以撤銷改判。
　⒉本院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酒後不開車」之觀念，為近年來學校教育、政府宣導及各類媒體廣為頻繁介紹傳達各界，被告對於酒後駕車對一般往來之公眾具有高度危險性及違法性，理應知之甚詳，竟於飲用酒精飲料後，未考量自身年齡及身體代謝情形，於已達酒精呼氣濃度每公升0.26毫克之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情況下，仍駕駛自用小客車，其行為全然罔顧用路人往來安全，幸未有肇事情形，所為應予非難。除上開犯罪情狀外，被告於犯後否認犯行，欠缺作為有利於被告之審酌因素。除構成累犯之酒駕前科外，尚有數次酒駕犯行，有前述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證，另審酌被告國小畢業之智識程度，現為水電工月薪約新臺幣5萬元，與妻小同住，需要扶養岳父、照顧大姨子等語（本院卷第193頁）等一般情狀，綜合卷內一切情形，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分別諭知有期徒刑易科罰金及罰金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又本院所量處之前開刑度雖較原判決為重，然此係因原判決漏未依刑法第47條規定加重其刑之適用法條不當而撤銷，依刑事訴訟法第370條第1項但書規定，即不受同條項前段所定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拘束，併予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珮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周慶華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2　　日
　　　　　　　　　刑事第十庭　審判長法　官　曾名阜
　　　　　　　　　　　　　　　　　　法　官　陳柏嘉
　　　　　　　　　　　　　　　　　　法　官　黃瑞成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李佩樺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